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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

最近三年非经常性损益的专项审核报告 

          中兴华核字（2025）第 410011 号 

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 

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聚石化学）管理层编

制的最近三年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（2022-2024 年度）及其附注（以下简称非经常

性损益明细表）。 

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，并确保其真实性、合法性及完整性

是聚石化学管理层的责任，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非经常性损益

明细表发表审核意见。 

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。中国注册会计

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，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

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。在审核过程中，我们实施

了包括检查会计记录、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。我们相信，

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。 

我们认为，聚石化学编制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监

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-非经常性损益》的规定编制，

公允反映了聚石化学非经常性损益情况。  

本审核报告是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出具，不得用作其他用途。由于使用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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